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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东分红问题

问题一

自然人股东从企业借款，一定要视同分红缴纳20%的个人所得税吗？

答复：

不一定。若是股东从企业借款用于经营的或者年底之前归还了，不需要视同分红缴纳20%的个人所
得税。

问题二

自然人股东从企业借款视同分红缴纳20%的个人所得税，有文件依据吗？

答复：

1、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规范个人投资者个人所得税征收管理的通知》（财税[2003]158号）
第二条规定：

纳税年度内个人投资者从其投资企业（个人独资企业、合伙企业除外）借款，在该纳税年度终了后
既不归还，又未用于企业生产经营的，其未归还的借款可视为企业对个人投资者的红利分配，依照
“利息、股息、红利所得”项目计征个人所得税。



2. 财税〔2008〕83号 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企业为个人购买房屋或其他财产征收个人所得税问题
的批复：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和《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规范个人投资者个人
所得税征收管理的通知》（财税〔2003〕158号）的有关规定，符合以下情形的房屋或其他财产，不
论所有权人是否将财产无偿或有偿交付企业使用，其实质均为企业对个人进行了实物性质的分配，
应依法计征个人所得税。

（一）企业出资购买房屋及其他财产，将所有权登记为投资者个人、投资者家庭成员或企业其他人
员的；

（二）企业投资者个人、投资者家庭成员或企业其他人员向企业借款用于购买房屋及其他财产，将
所有权登记为投资者、投资者家庭成员或企业其他人员，且借款年度终了后未归还借款的。

3.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印发〈个人所得税管理办法〉的通知》（国税发〔2005〕120号）第三十五条
规定，各级税务机关应强化对个体工商户、个人独资企业和合伙企业投资者以及独立从事劳务活动
的个人的个人所得税征管。加强个人投资者从其投资企业借款的管理，对期限超过一年又未用于企
业生产经营的借款，严格按照有关规定征税。

问题三

自然人股东从企业借款，在该纳税年度终了后既不归还，又未用于企业生产经营的，视同分红缴纳2
0%的个人所得税，这里的纳税年度终了如何理解？

答复：

年底12月31日。

问题四

股东个人2020年2月份从企业借款200万元自用买房，次年2021年3月份还款了，是否2020年还有20%
股息红利个税的风险？

答复：

有的，随时存在个税风险。只要是股东个人借款年底未还、也没有用于经营，则就存在个税风险。

个人所得税=200万元*20%=40万元

问题五

自然人股东从企业借款，除了有视同分红缴纳20%的个人所得税风险外，增值税是否存在风险？

答复：

是的。



这笔借款会被视同提供贷款服务，即使没有利息收入也要视同销售，按同期同类银行贷款利率确认
利息收入，然后按照增值税适用税率征收借款期间的增值税。

问题六

自然人股东从企业借款有视同分红缴纳20%的个人所得税风险，个人所得税的扣缴义务人是谁？

答复：

个人所得税的扣缴义务人是企业。

企业作为扣缴义务人，对扣缴义务人处应扣未扣、应收未收税款百分之五十以上三倍以下的罚款。

问题七

自然人股东从企业借款有视同分红缴纳20%的个人所得税风险，那么企业职工从企业借款呢？

答复：

对于股东用于个人用的借款视为企业对个人投资者的红利分配，按照"利息、股息、红利所得''项目
计征个人所得税；对企业其他人员取得的上述所得，按照"工资、薪金所得''项目计征个人所得税。

问题八

自然人股东从企业借款，有何建议？

答复：

1. 股东尽量不要从公司借款自用并长期不还；

2. 借款必须用于公司经营需要，并需要保留与经营有关的证据；

3. 借款尽量不要超过1年，俗话说的好：随借随还、再借不难！

4. 公司账面上尽量不要长期挂账股东个人的其他应收款，股东借款的涉税风险最大。

5. 股东若是有从公司的借款挂账，必须用途是用于公司经营，而且有证据来证明与经营相关，避免
涉税风险。

比如：在借款条或者借款协议上能够体现出借款的用途。

6,. 其他应收款科目隐藏了过多的涉税风险，因为从科目含义上看是企业经营活动以外的其他各种应
收、暂付的款项，并不必然与本企业生产经营活动相关，因此不要乱用其他应收款。

7. 下一步面临个人股东借款的时候，一定要注意2个问题，一个是借款用途的问题是否与经营相关；
另一个是借款时间问题，不要逾期一年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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